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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： 

學習輔導計畫之目的在於對學生進行課業輔導，提升本校學生學習成效。 

 

2. 範圍： 

本校教學單位和全校學生。 

 

3. 定義： 

無。 

 

4. 權責： 

4.1 各教學單位：彙整輔導計畫、學習園日誌、助學金申領名冊、安排適任之學生

擔任園長及簽核認可，並彙整每學期輔導成果。 

4.2 園長：輔導學習成效低落之學生，並填寫學習日誌。 

4.3 導師室：統整全校輔導計畫及助學金申請。 

 

5. 內容： 

5.1 實施程序： 

5.1.1 於每學期初各教學單位安排品學兼優學生擔任學習園園長 (以下簡稱園

長)，並且彙整所有開課科目一併填寫於「大同大學學習輔導計畫」

(F-A1205-006)(以下簡稱輔導計劃)，經由系主任簽名後，繳交至導師室。 

5.1.2 輔導計畫提交後，正式執行輔導課程，於每次上課時填寫「大同大學學

習輔導學習園日誌」(F-A1205-007)(以下簡稱學習日誌)，以月為單位，

各園長將該課學習日誌交給系助理。 

5.1.3 各教學單位助理依據當月學習日誌，計算各園長之輔導時數，填寫「大

同大學學習輔導助學金申領名冊」(F-A1205-008)(以下簡稱申領名冊)，

且於隔月 10 日前連同學習日誌一併繳交至導師室；第一次參與輔導計畫

之園長需另外填寫「學習輔導園長讀助學金帳戶資料表」(F-A1205-009)，

交至導師室備查，並參與研習會。 

5.1.4 導師室每月彙整各教學單位交回之學習日誌及申領名冊，統一報帳申請。 

5.1.5 各教學單位於學期末檢討並填寫「大同大學學習輔導活動成效報告」

(F-A1205-010)，送導師室備查。 

5.2 實施方式/活動內容： 

5.2.1 由各教學單位依照需求安排適宜之課程內容及輔導方式。 

5.2.2 每位園長每個月輔導時數不可超過 20 小時，待遇比照本校工讀助學金

標準。 

5.3 經費來源：由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校內業務費

支應。 

 

6. 控制重點 

     大同大學學習輔導作業是否依「大同大學學習輔導實施要點」(W-A1205-001)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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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相關文件： 

大同大學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(W-A1205-001) 

 

8. 使用表單： 

大同大學學習輔導計畫 (F-A1205-006) 

大同大學學習輔導學習園日誌 (F-A1205-007) 

大同大學學習輔導助學金申領名冊 (F-A1205-008) 

大同大學學習輔導園長助學金帳戶資料表 (F-A1205-009) 

大同大學學習輔導活動成效報告 (F-A1205-0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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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學習輔導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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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選品學兼優學生擔任學習輔導園

園長，符合以下條件者： 

1、 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全班排名前 

20％，或曾修習輔導課程且成

績優異者或該科授課教師推薦

者。 

2、 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者。 

3、 無重大違反校規情節者。 

學習輔導計畫書送導師室備查 

輔導課程開始 

擬定學習輔導計畫 

每次課後將學習園日誌交回系辦

彙整 

每月 10 日前提報園長輔導時數 

學期末提出輔導成效報告 


